
证券代码：002808          证券简称：恒久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4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公告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 1 日，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恒

久科技”或“甲方”）与林章威先生（以下简称“乙方”）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

公司以支付现金 139,664,517.25元的方式购买林章威先生所持有的福建省闽保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保信息”、“标的公司”）22,897,000 股股份

（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71.26%）（公告编号：2019-070）。 

2019 年 12 月 31 日，林章威先生已将标的公司 22,897,000 股股权过户至公

司。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71.26%（公告编号：2020-001）。 

2020 年 3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由于受国内疫情影响，延缓了林章

威先生购买恒久科技股票行为的实施进程，并且公司通过咨询得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不再受理《股权收购协议》中约定的股份限售手续。

公司与林章威先生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股权收购协议》的 1.7.1

条、1.7.2.1 条、1.7.2.2 条、1.5.3 条进行了修改，内容涉及林章威先生购入股票

时限、限售安排以及公司收购价款 22%尾款的支付安排（公告编号：2020-010）。 

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收到林章威先生出具的《告知函》：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已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及《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累计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购入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808；证券简称：恒久科

技）数量共计 3,604,120 股，成交金额为 3,000 万元，成交均价为 8.324 元/股，

并且已将全部股票托管至公司确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其已经完成股票购买事

项，后续会按照《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承诺，对持有的公司股票进行严

格管理（公告编号：2020-013）。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及《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约定将本次交易总价款剩余的 22%，即 139,664,517.25 元×22%= 

30,726,193.79 元汇至林章威先生账户；至此，本次交易总价款 139,664,517.25 元

已全部支付完毕（公告编号：2020-014）。 

二、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股权收购协议》1.3.1 条）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9-2024 年。乙方承诺： 

标的公司 2019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净利润为标的公司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的合并利润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

同）； 

2019 年至 2020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700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6,560 万元； 

2019 年至 2022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278 万元； 

2019 年至 2023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4,728 万元； 

2019 年至 2024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9,808 万元。 

2.补偿安排  

①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A.如标的公司在某承诺期内经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净利润未达到本协议第 1.3.1 条所述的乙方承诺净利润，乙方同意以现金方式

对甲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该承诺期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价格×（该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该

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2019 至 2024 年承诺净利润总和 19,808 万元－

截至该承诺期的累积已补偿金额。 



B.在各期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退回。 

C.甲方于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业绩承诺期内年度审

计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确认并通知乙方是否需要进行业绩补偿以及需要补偿的

金额。乙方应当在接收到甲方的通知后 10 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闽保信息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闽保信息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60 万元，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19－2021 年 累计 

业绩承诺金额 2,860 6,560 

实现金额 -4,360 -329 

差  额 -7,220 -6,889 

实现率（%） -152.45% -5.02% 

    闽保信息未达到业绩补偿义务人林章威承诺的 2021 年度净利润值，林章威

先生未完成 2021 年度业绩承诺。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1、2021 年闽保信息收到“福州市财政局关于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的行政处罚”致使 2021 年不能参与政府项目投标； 

2、由于受 2021 年新冠疫情反复的影响，导致闽保信息的福建省省外的业务

基本停滞； 

3、闽保信息进行技术开发的研发活动所形成的相关成果，还未形成相应的

产业化和商业利润。 

五、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影响 

公司委托中盛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福建闽保含

商誉资产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闽保信息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为 610.00 万元，通过未来可收回金额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进



行对比可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闽保信息商誉账面价值为 0 元。2021 年，

公司对收购闽保信含商誉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 1.06 亿元，该项减值损失计入公

司 2021 年度合并损益，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已经公司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六、公司后续措施 

鉴于标的公司在 202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未达到林章威的业

绩承诺目标，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督促补偿义务人按照相

关协议约定及时履行补偿义务。同时，公司将加强对标的公司的管控，督促其落

实各项经营举措，力争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

项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3 日 

 


